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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于2015年5月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在公司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和材料于2015年5月26日以书面形式向全体董

事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1人，实际收到董事表决票11份。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章程》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逐项表决，会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通过对公司实际情况以及相关事项进行认真的自查论证以后，认为公司符合实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的要求和条件。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与会董事逐项审议了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的方案，主要内容如下：

公司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包括：（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配套募集资金的成功实施为

前提，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史烈、赵建、张四纲、潘丽春回避了本项议案的表决。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1）交易标的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标的为：浙江网新电气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新电气” ）72%股权、浙江网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新

信息” ）100%股权、浙江网新恩普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新恩普” ）24.47%股权和杭州普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吉投资” ）78.26%股权。

（2）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网新电气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2014年12月31日。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源评估” ）采取收益法和市场法对标的资产分别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评估

报告》（天源评报字[2015]第0098号），最终确定网新电气全部股权的评估值为31,377.95万元。

网新信息成立于2015年1月14日，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1月31日。天源评估采取收益法和市场法对标的资产分别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天源评报

字[2015]第0097号），最终确定网新信息全部股权的评估值为10,093.07万元。

网新恩普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2014年12月31日。天源评估采取收益法和市场法对标的资产分别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天源评报字[2015]第0099号），最

终确定网新恩普全部股权的评估值为51,505.30万元。

普吉投资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2014年12月31日。天源评估采取资产基础法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天源评报字[2015]第0100号），最终确定普

吉投资全部股权的评估值为12,470.73万元。

网新电气基准日后拟向股东分配股利1,314.19万元，网新信息基准日后新增实收资本3,000万元，网新恩普基准日后拟向股东分配股利1,995.00万元，普吉投资基准日后

拟向股东分配股利283.54万元。

参考上述评估结果及基准日后重要事项，并经各方充分协商后一致同意，网新电气72%股权的交易对价为21,600万元；网新信息100%股权的交易对价为13,000万元；网

新恩普24.47%股权的交易对价为11,140.11万元；普吉投资78.26%股权的交易对价为9,378.95万元。

（3）交易方式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方式购买网新电气72%股权、网新信息100%股权、网新恩普24.47%股权和普吉投资78.26%股权，支付现金来自本次募集的配套资

金。若募集的配套资金不足以支付现金对价，差额部分由公司自筹。其中各交易对方以股份方式及现金方式支付的比例分别如下：

①网新电气72%股权

序号 交易对方 受让标的公司股权比例

交易价格

（万元）

股份支付（万元）

支付现金金额

（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股）

1

网新集团

48% 14,400 14,400 - 19,380,888

2

陈根土

12% 3,600 2,880 720 3,876,178

3

沈越

8% 2,400 1,920 480 2,584,118

4

张灿洪

4% 1,200 960 240 1,292,059

合计

72% 21,600 20,160 1,440 27,133,243

②网新信息100%股权

序号 交易对方 受让标的公司股权比例

交易价格

（万元）

股份支付（万元）

支付现金金额

（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股）

1

网新集团

100% 13,000 13,000 - 17,496,635

合计

100% 13,000 13,000 - 17,496,635

③网新恩普24.47%股权

序号 交易对方 受让标的公司股权比例

交易价格

（万元）

股份支付（万元）

支付现金金额

（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股）

1

江正元

9.14% 4,522.74 3,618.19 904.55 4,869,703

2

岐兵

6.17% 3,053.37 2,442.70 610.67 3,287,611

3

邵震洲

0.53% 260.53 208.42 52.11 280,513

4

杨波

0.53% 260.53 208.42 52.11 280,513

5

张美霞

0.53% 260.53 208.42 52.11 280,513

6

高春林

0.53% 260.53 208.42 52.11 280,513

7

陈琦

0.39% 195.39 156.32 39.08 210,385

8

赵维武

0.39% 195.39 156.32 39.08 210,385

9

冯惠忠

0.37% 182.37 145.89 36.47 196,359

10

蒋永明

5.91% 1,948.74 1,558.99 389.75 2,098,236

合计

24.47% 11,140.11 8,912.09 2,228.02 11,994,731

④普吉投资78.26%股权

序号 交易对方 受让标的公司股权比例

交易价格

（万元）

股份支付（万元）

支付现金金额

（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股）

1

江正元

30.82% 3,692.96 2,954.37 738.59 3,976,270

2

岐兵

11.85% 1,419.87 1,135.89 283.97 1,528,795

3

黄海燕

2.72% 325.66 260.53 65.13 350,641

4

邵震洲

2.28% 273.55 218.84 54.71 294,538

5

杨波

2.28% 273.55 218.84 54.71 294,538

6

张美霞

2.23% 267.04 213.63 53.41 287,526

7

高春林

2.17% 260.53 208.42 52.11 280,513

8

冯惠忠

1.74% 208.42 166.74 41.68 224,410

9

陈琦

1.74% 208.42 166.74 41.68 224,410

10

赵维武

1.63% 195.39 156.32 39.08 210,385

11

周斌

1.63% 195.39 156.32 39.08 210,385

12

李壮

1.09% 130.26 104.21 26.05 140,256

13

汪勇

1.09% 130.26 104.21 26.05 140,256

14

陈琰

1.09% 130.26 104.21 26.05 140,256

15

郑劲飞

0.76% 91.18 72.95 18.24 98,179

16

龚明伟

1.09% 130.26 104.21 26.05 140,256

17

刘风

1.09% 130.26 104.21 26.05 140,256

18

徐萍

0.82% 97.70 78.16 19.54 105,192

19

刘音

0.76% 91.18 72.95 18.24 98,179

20

丁强

0.76% 91.18 72.95 18.24 98,179

21

华涛

0.65% 78.16 62.53 15.63 84,154

22

朱莉萍

0.54% 65.13 52.11 13.03 70,128

23

柯章炮

0.54% 65.13 52.11 13.03 70,128

24

薛卫军

0.54% 65.13 52.11 13.03 70,128

25

王燕飞

0.54% 65.13 52.11 13.03 70,128

26

章薇

0.54% 65.13 52.11 13.03 70,128

27

张勇

0.43% 52.11 41.68 10.42 56,103

28

张卫红

0.33% 39.08 31.26 7.82 42,077

29

徐大兴

0.33% 39.08 31.26 7.82 42,077

30

谭春林

0.33% 39.08 31.26 7.82 42,077

31

李伟强

0.33% 39.08 31.26 7.82 42,077

32

洪璐

0.33% 39.08 31.26 7.82 42,077

33

沈宏

0.33% 39.08 31.26 7.82 42,077

34

李桂

0.33% 39.08 31.26 7.82 42,077

35

史建峰

0.33% 39.08 31.26 7.82 42,077

36

郑建设

0.33% 39.08 31.26 7.82 42,077

37

沈霞

0.33% 39.08 31.26 7.82 42,077

38

费新锋

0.33% 39.08 31.26 7.82 42,077

39

邢炯

0.33% 39.08 31.26 7.82 42,077

40

朱丹东

0.27% 32.57 26.05 6.51 35,064

41

王珺

0.22% 26.05 20.84 5.21 28,051

42

汤秀燕

0.22% 26.05 20.84 5.21 28,051

43

冯宁前

0.11% 13.03 10.42 2.60 14,026

44

施展

0.11% 13.03 10.42 2.60 14,026

合计

78.26% 9,378.95 7,503.16 1,875.79 10,098,459

（4）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5）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新集团” ）、陈根土、沈越、张灿洪、江正元、岐兵、邵震洲、杨波、张美

霞、高春林、陈琦、赵维武、冯惠忠、蒋永明、黄海燕、周斌、李壮、汪勇、陈琰、郑劲飞、龚明伟、刘风、徐萍、刘音、丁强、华涛、朱莉萍、柯章炮、薛卫军、王燕飞、章薇、张勇、张卫

红、徐大兴、谭春林、李伟强、洪璐、沈宏、李桂、史建峰、郑建设、沈霞、费新锋、邢炯、朱丹东、王珺、汤秀燕、冯宁前、施展。

上述发行对象以其所持相关交易标的认购公司向其发行的股份。

（6）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七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依据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7.43元/股。最终发行价格尚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发生除权、除息事项，各方将按照上交所的相关规则对上述发行股份价格、发行数量作相应调整。

（7）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本次交易标的成交价以及上述发行价格定价原则估算，公司拟向交易对方合计发行股份66,723,068股，其中向网新电气的股东发行27,133,243股，向网新信息的股

东发行17,496,635股，向网新恩普的股东发行11,994,731股，向普吉投资的股东发行10,098,459股，发行股票的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股数为准。

（8）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1业绩承诺

8.1.1网新电气

网新集团、陈根土、沈越和张灿洪承诺网新电气2015-2017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非净利润数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当年承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非净利润

2,000 2,600 3,380

当年累计承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非净利润

2,000 4,600 7,980

8.1.2网新信息

网新集团承诺网新信息2015-2017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非净利润数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当年承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非净利润

1,000 1,200 1,440

当年累计承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非净利润

1,000 2,200 3,640

8.1.3网新恩普和普吉投资

江正元、岐兵、邵震洲、杨波、张美霞、高春林、陈琦、赵维武、冯惠忠、黄海燕、周斌、李壮、汪勇、陈琰、郑劲飞、龚明伟、刘风、徐萍、刘音、丁强、华涛、朱莉萍、柯章炮、薛卫

军、王燕飞、章薇、张勇、张卫红、徐大兴、谭春林、李伟强、洪璐、沈宏、李桂、史剑峰、郑建设、沈霞、费新锋、邢炯、朱丹东、王珺、汤秀燕、冯宁前、施展等44名自然人承诺网新

恩普2015-2017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非净利润数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当年承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非净利润

3,300 4,290 5,577

当年累计承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非净利润

3,300 7,590 13,167

8.2补偿安排

各方同意，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并实施完毕后，若标的公司在盈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非净利润未达到累计承诺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扣非净利润的，交易对方同意就标的公司实际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非净利润不足承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非净利润的部分以股份的方式向上市公司进行

补偿，股份补偿数量总计不超过交易对方本次取得的股份数量。

盈利承诺期内每年度补偿股份数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标的公司截至当年期末累计承诺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非净利润数-标的公司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非净利

润数）/盈利补偿期间内标的公司承诺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非净利润总数*购买标的资产所发行的股份数（网新恩普剔除蒋永明认购的股份数）—已补偿股份数。

在逐年计算应补偿股份时，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当期补偿股份小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若公司在盈利补偿期间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调整后）=当年应补偿股份数×（1+转增或送

股比例）。

若公司在盈利补偿期间实施现金分红的，现金分红部分补偿义务人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补偿义务人承担的补偿比例为在资产交割日前各自拟转让目标公司的出资额占补偿义务人在资产交割日前合计拟转让目标公司出资额的比例。

（9）锁定期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并经各方同意并确认，网新集团承诺对本次交易项下取得的对价股份自发行结束日起36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其余交易对方承诺对本次交易项下取得的对价股份自发行结束日起12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网新集团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其持有公司股票的锁

定期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除网新集团、蒋永明之外的其他交易对方，限售期限届满后，所取得的对价股份在满足本协议约定的以下条件后分三次解禁，上述限售期限届满之日起至对价股份最

后一次解禁之日的期间内，未解禁的对价股份不进行转让。

第一次解禁条件：

1、本次发行自结束之日起已满12个月；

2、标的公司2015年《专项审核报告》已经披露；

3、根据上述《专项审核报告》，标的公司2015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非净利润≥标的公司2015年承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非净利润。

上述解禁条件满足后，除网新集团、蒋永明之外的其他交易对方所取得的对价股份的解禁比例为25%。

第二次解禁条件：

1、本次发行自结束之日起已满24个月；

2、标的公司2016年《专项审核报告》已经披露；

3、根据上述《专项审核报告》，标的公司2015年、2016年累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非净利润总和≥2015年、2016年累计承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非净利润

总和。

上述解禁条件满足后，除网新集团、蒋永明之外的其他交易对方所取得的对价股份的解禁比例为58%－已解禁比例。

第三次解禁条件：

1、本次发行自结束之日起已满36个月；

2、标的公司2017年《专项审核报告》已经披露；

3、根据上述《专项审核报告》，标的公司2015年、2016年、2017年累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非净利润总和≥2015年、2016年、2017年累计承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扣非净利润总和。

上述解禁条件满足后，除网新集团、蒋永明之外的其他交易对方所持有的所有仍未解禁的对价股份均予以解禁。

（10）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在本次发行前的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11）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交易标的损益的归属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截至评估基准日止，交易标的的累积未分配利润由交易标的原股东享有，评估基准日次日起交易标的产生的利润均归属公司所有。自评估基准日次日至购入资产过户

至公司名下之日期间，交易标的所产生的收益或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由公司享有，所发生的亏损由交易对方以现金补足。上述期间损益将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

计机构审计后的结果确定。

（12）上市安排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在锁定期满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票将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13）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限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议案有关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方案之日起十二个月止。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2）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通过锁价方式向网新集团、嘉兴创元玖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创元玖号” ）、史烈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

总金额不超过20,000.00万元，且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网新集团、创元玖号、史烈。发行对象拟以现金认购相应股份。

（4）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七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7.81元/股，最终发行价格尚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发生除权、除息事项，各方将按照上交所的相关规则对上述发行股份价格、发行数量作相应调整。

（5）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20,000.00万元，且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股

份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发行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

依据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以及上述发行价格定价原则估算，向配套融资认购方网新集团、创元玖号、史烈发行的股份数不超过25,608,193

股，发行股票的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股数为准。

（6）锁定期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参与配套募集资金认购的投资者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新增股份登记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本次发行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待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次发行的股份将依据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相

关规定在上交所交易。

若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对上述相关认购方本次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另有要求，上述相关认购方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且无需再次

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7）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在本次发行前的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8）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大数据及云计算平台研发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支付各中介机构费用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9）上市安排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在锁定期满后，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将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10）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决议的有效期限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与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议案有关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方案之日起十二个月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史烈、赵建、张四纲、潘丽春回避了本项议案的表决。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制作了《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本项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公司与本公告同时发布的《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史烈、赵建、张四纲、潘丽春回避了本项议案的表决。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之网新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网新集团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交易对方之陈根土系网新集团副总裁、沈越系网新集团董事和执行总裁、张灿洪系网新集团副总裁，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陈根土、沈越、张灿洪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方之网新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史烈系公司董事长，网新集团董事，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网新集团、史烈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综上所述，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等报告的议案》

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史烈、赵建、张四纲、潘丽春回避了本项议案的表决。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次交易实施的需要，公司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公司本

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提供审计及评估服务。同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交易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和审阅

报告，同意天源评估为本次交易出具的评估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史烈、赵建、张四纲、潘丽春回避了本项议案的表决。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天源评估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分析如下：

1、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天源评估具有执行其资产评估业务的资格。天源评估及其经办资产评估师与公司及交易各方不存在影响其提供服务的现实及预期的利益关

系或冲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2、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天源评估对于本次交易相关评估报告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

具有合理性。

3、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确定在评估基准日时标的资产的市场价值，为本次交易提供价值参考依据。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

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资产评估价

值公允、准确。评估方法选用恰当，评估结论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4、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以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准确定标的资产的价格，交易定价方式合理。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符合独立性要求，

具备相应的业务资格和胜任能力，评估方法选取理由充分，具体工作中按资产评估准则等法规要求执行了现场核查，取得了相应的证据资料，评估定价具备公允性。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交易所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评估定价公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

案》

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史烈、赵建、张四纲、潘丽春回避了本项议案的表决。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交易标的涉及并已取得的资质及许可情况已在《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中披露。本次交易的购

入资产为股权，主要涉及向中国证监会履行报批手续，本次交易不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及用地报批事项，本次交易购入资产涉及的报批事项和程序已在《浙大网新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中详细披露，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做出了特别提示。

2、交易对方合法持有相应标的资产的完整权利，不存在限制转让的情形。拟购买标的资产为股权类资产，所涉及的公司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3、公司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能使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性。

4、公司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以及抗风险能力，公司主营业务仍然清晰、突出。《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已对交易完成后减少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进行了详细披露。

综上，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相关规定。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相关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股份认购协议>议案》

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史烈、赵建、张四纲、潘丽春回避了本项议案的表决。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告的《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募投项目可行性的议案》

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史烈、赵建、张四纲、潘丽春回避了本项议案的表决。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史烈、赵建、张四纲、潘丽春回避了本项议案的表决。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履

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该等法定程序完整、合法、有效。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尚需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和核准。

董事会认为本次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司就本次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提交法律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史烈、赵建、张四纲、潘丽春回避了本项议案的表决。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保证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顺利进行，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及支付现金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和实施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具体情况

确定或调整相关标的资产价格、发行方案、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价格、支付现金金额、发行对象等事项；

2、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情况和市场情况，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相关事宜；

3、应监管部门的要求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相应调整，批准、签署有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等申报文件及其修改；修改、补充、签署一切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关的协议和文件；

4、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内，若监管部门政策要求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授权董事会根据证券监管部门新的政策规定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

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作出相应调整；

5、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发行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登记、锁定和上市等相关事宜；

6、本次交易完成后，根据发行结果，办理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以及办理有关政府审批和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事宜，包括制作前述相关法律文件；

7、授权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评估事务所等中介机构；

8、在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办理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关的其他事宜。

9、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后12个月内有效。但如果公司已在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则该授权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

行完成日。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情参见同日披露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情参见同日披露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情参见同日披露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公司制定本规划，是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在保持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股东稳定、合理的投资回报，有利于保证公司利润分配

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制定本规划的决策程序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或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同日发布的《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审议通过《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支持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金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期限一年。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证券代码：600797 编号：2015-032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5年5月28日通过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5月26日向

各位监事发出。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关联监事陈越明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通过对公司实际情况以及相关事项进行认真的自查论证以后，监事会认为公司符合实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的要求和条件。

本项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与会监事逐项审议了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的方案，主要内容如下：

公司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包括：（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配套募集资金的成功实施为

前提，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1）交易标的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关联监事陈越明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标的为：浙江网新电气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新电气” ）72%股权、浙江网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新

信息” ）100%股权、浙江网新恩普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新恩普” ）24.47%股权和杭州普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吉投资” ）78.26%股权。

（2）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关联监事陈越明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网新电气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2014年12月31日。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源评估” ）采取收益法和市场法对标的资产分别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评估

报告》（天源评报字[2015]第0098号），最终确定网新电气全部股权的评估值为31,377.95万元。

网新信息成立于2015年1月14日，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1月31日。天源评估采取收益法和市场法对标的资产分别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天源评报

字[2015]第0097号），最终确定网新信息全部股权的评估值为10,093.07万元。

网新恩普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2014年12月31日。天源评估采取收益法和市场法对标的资产分别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天源评报字[2015]第0099号），最

终确定网新恩普全部股权的评估值为51,505.30万元。

普吉投资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2014年12月31日。天源评估采取资产基础法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天源评报字[2015]第0100号），最终确定普

吉投资全部股权的评估值为12,470.73万元。

网新电气基准日后拟向股东分配股利1,314.19万元，网新信息基准日后新增实收资本3,000万元，网新恩普基准日后拟向股东分配股利1,995.00万元，普吉投资基准日后

拟向股东分配股利283.54万元。

参考上述评估结果及基准日后重要事项，并经各方充分协商后一致同意，网新电气72%股权的交易对价为21,600万元；网新恩普24.47%股权的交易对价为11,140.11万

元；普吉投资78.26%股权的交易对价为9,378.95万元，网新信息100%股权的交易对价确定为13,000万元。

（3）交易方式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关联监事陈越明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方式购买网新电气72%股权、网新信息100%股权、网新恩普24.47%股权和普吉投资78.26%股权，支付现金来自本次募集的配套资

金。若募集的配套资金不足以支付现金对价，差额部分由公司自筹。其中各交易对方以股份方式及现金方式支付的比例分别如下：

①网新电气72%股权

序号 交易对方 受让标的公司股权比例

交易价格

（万元）

股份支付（万元）

支付现金金额

（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股）

1

网新集团

48% 14,400 14,400 - 19,380,888

2

陈根土

12% 3,600 2,880 720 3,876,178

3

沈越

8% 2,400 1,920 480 2,584,118

4

张灿洪

4% 1,200 960 240 1,292,059

合计

72% 21,600 20,160 1,440 27,133,243

②网新信息100%股权

序号 交易对方 受让标的公司股权比例

交易价格

（万元）

股份支付（万元）

支付现金金额

（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股）

1

网新集团

100% 13,000 13,000 - 17,496,635

合计

100% 13,000 13,000 - 17,496,635

③网新恩普24.47%股权

序号 交易对方 受让标的公司股权比例

交易价格

（万元）

股份支付（万元）

支付现金金额

（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股）

1

江正元

9.14% 4,522.74 3,618.19 904.55 4,869,703

2

岐兵

6.17% 3,053.37 2,442.70 610.67 3,287,611

3

邵震洲

0.53% 260.53 208.42 52.11 280,513

4

杨波

0.53% 260.53 208.42 52.11 280,513

5

张美霞

0.53% 260.53 208.42 52.11 280,513

6

高春林

0.53% 260.53 208.42 52.11 280,513

7

陈琦

0.39% 195.39 156.32 39.08 210,385

8

赵维武

0.39% 195.39 156.32 39.08 210,385

9

冯惠忠

0.37% 182.37 145.89 36.47 196,359

10

蒋永明

5.91% 1,948.74 1,558.99 389.75 2,098,236

合计

24.47% 11,140.11 8,912.09 2,228.02 11,994,731

④普吉投资78.26%股权

(下转B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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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对方 募集配套资金股份认购方

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

陈根土、江正元等４８名自然人

嘉兴创元玖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史烈

公司声明

一、本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报告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报告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网站；备查文件的查阅方式为：

１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园一路

１８

号浙大网新软件园

Ａ

楼

１５

层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９５０５００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９８８１１０

董事会秘书：许克菲

２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黄龙世纪广场

Ｃ

座

６Ｆ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２７３１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１９７４

联系人：洪涛、项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摘要中的含义如下：

一、一般术语

公司／本公司／浙大网新／上市公司 指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网新集团 指 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

网新电气 指 浙江网新电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网新信息 指 浙江网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网新恩普 指 浙江网新恩普软件有限公司

普吉投资 指 杭州普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 指 网新电气、网新信息、网新恩普和普吉投资

网新系统 指 浙大网新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系网新集团控股子公司

昆仑创元 指 嘉兴昆仑创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创元玖号 指 嘉兴创元玖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网新建设 指 杭州网新建设科技有限公司，系网新电气全资子公司

浙商证券／独立财务顾问机构 指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六和所／律师 指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天健所／审计机构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天源评估／评估机构 指 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报告书 指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本次交易 指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交易对方 指

网新集团、陈根土、沈越、张灿洪、江正元、岐兵、邵震洲、杨波、张美霞、高春林、陈琦、赵维武、冯惠忠、蒋永明、黄

海燕、周斌、李壮、汪勇、陈琰、郑劲飞、龚明伟、刘风、徐萍、刘音、丁强、华涛、朱莉萍、柯章炮、薛卫军、王燕飞、章

薇、张勇、张卫红、徐大兴、谭春林、李伟强、洪璐、沈宏、李桂、史剑峰、郑建设、沈霞、费新锋、邢炯、朱丹东、王珺、

汤秀燕、冯宁前、施展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网新电气７２％股权、网新信息１００％股权、网新恩普２４．４７％股权和普吉投资７８．２６％股权

配套资金认购方 指 网新集团、创元玖号、史烈

补偿义务人 指

自愿对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净利润作出承诺，并在承诺扣非净利润未实现时，按《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的主体

基准日 指

本次交易的审计和评估的基准日期的统称，除网新信息外，其余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基准日为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

日，网新信息的审计、评估基准日为２０１５年１月３１日

定价基准日 指 浙大网新董事会为审议本次交易等相关事项而召开的第七次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的决议公告日

交割日 指

转让方持有的标的资产过户至浙大网新名下之日，即标的资产之上的股东权利、义务、风险和责任全部转由上市

公司享有及承担之日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工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科技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自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３日起完成修订并施行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３０号）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二、专业术语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Ｘ 指

以强大的信息系统开发能力Ｃｏｍｐｕｔｅｒ为核心，通过着眼国际化，整合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社交网

络等新兴技术，致力于为政府、金融、电力、通信等诸多行业（Ｘ）的创新发展提供整合协同的解决方案和服务

互联网＋Ｘ 指

包括传统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要在新时代下跨界、融合，并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让自身业务与互联网结合创造

新的商业价值

智慧城市 指

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

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

智能化系统 指

由现代通信与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行业技术、智能控制技术汇集而成的针对某一个方面的应用的智能集

合

物联网 指

通过各种信息传感设备，实时采集任何需要监控、连接、互动的物体或过程等各种需要的信息，与互联网结合形

成的一个巨大网络

云计算 指

一种基于互联网的计算方式，通常涉及通过互联网向用户按需提供共享的软硬件资源和信息，以及动态、易扩展

且经常为虚拟化的资源

大数据 指 指大小超出常规数据库工具的获取、存储、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数据集合信息资产

本报告书摘要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

２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重大事项提示

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本报告书摘要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事项：

一、本次交易方案、支付方式以及配套资金安排概述

本次交易中，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网新电气

７２％

股权、网新信息

１００％

股权、网新恩普

２４．４７％

股权和普吉投资

７８．２６％

股权，合计作价

５５

，

１１９．０５

万元，其中股份支付合计

４９

，

５７５．２４

万元，现金支付合计

５

，

５４３．８１

万元。

同时向网新集团、创元玖号、史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

５

，

５４３．８１

万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５

，

５００

万元用于大数

据及云计算平台研发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支付各中介机构费用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１

、购买网新电气

７２％

股权

公司拟向网新集团以及陈根土、沈越和张灿洪

３

名自然人购买其持有的网新电气

７２％

股权，交易价格为

２１

，

６００

万元。其中，向网新集团股份支付

１４

，

４００

万元，

向陈根土、沈越和张灿洪

３

名自然人股份支付合计

５

，

７６０

万元，现金支付

１

，

４４０

万元。

２

、购买网新信息

１００％

股权

公司拟向网新集团购买其持有的网新信息

１００％

股权，交易价格为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交易价款全部通过股份支付完成。

３

、购买网新恩普

２４．４７％

股权

公司拟向江正元等

１０

名自然人购买其持有的网新恩普

２４．４７％

股权，交易价格为

１１

，

１４０．１１

万元。其中，向江正元等

１０

名自然人股份支付合计

８

，

９１２．０９

万元，现

金支付

２

，

２２８．０２

万元。

４

、购买普吉投资

７８．２６％

股权

公司拟向江正元等

４４

名自然人购买其持有的普吉投资

７８．２６％

股权，交易价格为

９

，

３７８．９５

万元。其中，向江正元等

４４

名自然人股份支付合计

７

，

５０３．１６

万元，现

金支付

１

，

８７５．７９

万元。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为增强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拟向网新集团、创元玖号、史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拟购

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１００％

。其中，网新集团认购金额不超过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创元玖号认购金额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元；史烈认购金额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元。

配套募集资金中

５

，

５４３．８１

万元用于本次交易现金对价款的支付，

５

，

５００

万元用于大数据及云计算平台研发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支付各中介机构费用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

二、重要指标计算及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以及借壳上市的认定

（一）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网新电气

７２％

股权、网新信息

１００％

股权、网新恩普

２４．４７％

股权和普吉投资

７８．２６％

股权。根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标的公

司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及经审计的模拟报表及交易金额情况，相关计算的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

项目 网新电气 网新信息 网新恩普 普吉投资 小计 交易对价 上市公司

按金额

孰高占比

资产总额 ３４，９０５．１８ ２３，３６０．８９ １２，５７２．９７ ２，８８０．８７ ７３，７１９．９１ ５５，１１９．０５ ４６２，８１０．６５ １５．９３

营业收入 ２７，０７８．２５ １７，６４５．２７ １１，０７６．７８ － ５５，８００．３０ － ４７０，４４７．１３ １１．８６

净资产 ４，５７３．２２ ５，４１４．２３ ９，７９０．９３ ２，８８０．３９ ２２，６５８．７７ ５５，１１９．０５ １６８，４８１．３５ ３２．７２

注：上述网新电气、网新信息的相关数据为模拟报表列报数据

上述各项占比指标均未超过

５０％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借壳上市行为。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１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之网新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网新集团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行为构成关联

交易。

交易对方之陈根土系网新集团副总裁、沈越系网新集团董事和执行总裁、张灿洪系网新集团副总裁，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陈根土、沈越、张灿洪认购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２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方之网新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史烈系公司董事长，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网新集团、史烈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史烈、赵建、张四纲、潘丽春系网新集团董事，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上述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关联股东网新集团、史烈应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股东表决通过。

三、标的资产的定价

网新电气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天源评估采取收益法和市场法对标的资产分别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天源评报字［

２０１５

］第

００９８

号），其中采用了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网新电气全部股权的评估结论，网新电气在评估基准日的账面价值为

２

，

９６９．１４

万元，评估值为

３１

，

３７７．９５

万元，增值率

为

９５６．８０％

。

网新信息成立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４

日，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１

日。天源评估采取收益法和市场法对标的资产分别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

（天源评报字［

２０１５

］第

００９７

号），其中采用了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网新信息全部股权的评估结论，网新信息在评估基准日的账面价值为

９９９．４７

万元，评估值为

１０

，

０９３．０７

万元，增值率为

９０９．８４％

。

网新恩普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天源评估采取收益法和市场法对标的资产分别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天源评报字［

２０１５

］第

００９９

号），其中采用了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网新恩普全部股权的评估结论，网新恩普在评估基准日的账面价值为

１０

，

５７４．４２

万元，评估值为

５１

，

５０５．３０

万元，增值率

为

３８７．０７％

。

普吉投资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天源评估采取资产基础法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天源评报字［

２０１５

］第

０１００

号），普

吉投资在评估基准日的账面价值为

２

，

８８０．３９

万元，评估值为

１２

，

４７０．７３

万元，增值率为

３３２．９５％

。

网新电气基准日后拟向股东分配股利

１

，

３１４．１９

万元，网新信息基准日后新增实收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网新恩普基准日后拟向股东分配股利

１

，

９９５．００

万元，普吉

投资基准日后拟向股东分配股利

２８３．５４

万元。

参考上述评估结果及基准日后重要事项，并经各方充分协商后一致同意，网新电气

７２％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２１

，

６００

万元；网新恩普

２４．４７％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１１

，

１４０．１１

万元；普吉投资

７８．２６％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９

，

３７８．９５

万元，网新信息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确定为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

四、业绩承诺和补偿安排

网新集团、陈根土、沈越、张灿洪承诺网新电气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和

２０１７

年度实现的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得低于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２

，

６００

万元和

３

，

３８０

万元。如果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低于上述承诺的净利润，网新集团、陈根土、沈越、张灿洪以本次交易转让网新电气股权所取得的股

份进行补偿。

网新集团承诺网新信息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和

２０１７

年度实现的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得低于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

，

２００

万元

和

１

，

４４０

万元。如果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低于上述承诺的净利润，网新集团以本次交易转让网新信息股权所取得的股份进行补偿。

江正元等

４４

名自然人（不包括蒋永明）承诺网新恩普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和

２０１７

年度实现的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

得低于

３

，

３００

万元、

４

，

２９０

万元和

５

，

５７７

万元。如果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低于上述承诺的净利润，江正元等

４４

名自然人以本次交易转让网新恩普和网新信息股权所取

得的股份进行补偿。

具体补偿办法详见报告书“第六章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之“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业绩承诺及补充安排”。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简要介绍

（一）本次交易新增股份情况以及新增股份对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前，公司股本总额共计

８２１

，

７１１

，

９９５

股，公司控股股东网新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１２７

，

３９６

，

０５９

股，持股比例为

１５．５０％

本次交易将增加公司股本

９２

，

３３１

，

２６１

股，其中：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新增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

６６

，

７２３

，

０６８

股，向配套资金认购方发行股份新增的上市公

司股份数量为

２５

，

６０８

，

１９３

股。

本次交易完成之后，公司股本总额将增加至

９１４

，

０４３

，

２５６

股。本次交易新增股份占本次交易后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１０．１０％

。本次交易新增股份不会形成对公司

股本的明显摊薄。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社会公众股东合计持股比例符合法定股票上市条件，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合并标的公司前后公司重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会计期间

２０１４年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增加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每股收益 －０．１９ －０．１４ ０．０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每股收益 －０．４２ －０．３５ ０．０７

如上表所示，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将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之网新电气、网新信息和网新恩普，

２０１４

年合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４

，

４９６．１７

万元，其中，网新电气和网新信息为模拟报

表数据。根据业绩承诺，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和

２０１７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将实现持续增长：

单位：万元

业绩承诺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网新电气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６００．００ ３，３８０．００

网新信息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４４０．００

网新恩普 ３，３００．００ ４，２９０．００ ５，５７７．００

合 计 ６，３００．００ ８，０９０．００ １０，３９７．００

如上述承诺能够实现，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将得到增强。

六、本次交易已履行和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

（一）上市公司的决策程序

１

、已经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关联董事史烈、赵建、张四纲、潘丽春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先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２

、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配套资金认购方之网新集团、史烈系公司股东，本公司股东大会表决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网新集团、

史烈应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证监会的核准。

（二）交易对方已经履行的决策程序

１

、网新电气出让方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网新集团董事会审议通过将其持有网新电气

４８％

股权转让给上市公司，网新集团、陈根土、沈越和张灿洪与上市公司签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同意将其合计持有的网新电气

７２％

的股权让给上市公司。

网新电气其余

１

名股东出具了放弃优先购买权声明，声明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放弃根据中国法律和网新电气公司章程及其他规定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２

、网新信息出让方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网新集团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将其持有网新信息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上市公司的事项，并与上市公司签订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３

、网新恩普出让方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江正元等

１０

名自然人与上市公司签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同意将其合计持有的网新恩普

２４．４７％

的股权让给上市公司。

网新恩普其余

３

名股东出具了放弃优先购买权声明，声明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放弃根据中国法律和网新恩普公司章程及其他规定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４

、普吉投资出让方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江正元等

４４

名自然人与上市公司签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同意将其合计持有的普吉投资

７８．２６％

的股权让给上市公司。

网新恩普其余

６

名股东出具了放弃优先购买权声明，声明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放弃根据中国法律和普吉投资公司章程及其他规定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七、交易各方重要承诺

承诺方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上市公司

提供信息真实、

准确和完整

公司就本次重组事项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对前述文

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合法合规情况

公司及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

形，最近三年未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

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合法合规情况

一、保证本次重组的信息披露和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披露信息和申请文件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如本次重组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证

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本人承诺暂停转让本人在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如有）；

三、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到行政处罚

或者刑事处罚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避免同业竞争

一、网新集团及下属全资或控股子企业目前没有，将来亦不会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控制任何导致或可能导

致与浙大网新主营业务直接或间接产生竞争的业务或活动的企业，网新集团或各全资或控股子企业亦不从事任何与浙大网

新相同或相似或可以取代浙大网新服务的业务；

二、如果浙大网新认为网新集团或各全资或控股子企业从事了对浙大网新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网新集团将愿意以

公平合理的价格将该等资产、业务或股权转让给浙大网新；

三、如果网新集团将来可能存在任何与浙大网新主营业务产生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机会，应立即通知浙大网新并尽

力促使该业务机会按浙大网新能合理接受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浙大网新，浙大网新对上述业务享有优先购买权；

四、网新集团承诺，因违反该承诺函的任何条款而导致浙大网新遭受的一切损失、损害和开支，将予以赔偿。该承诺函自

网新集团盖章且法定代表人签字之日起生效，直至发生以下情形为止（以较早为准）：１．网新集团持有浙大网新的股份低于

５％；２．浙大网新终止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五、网新集团在该承诺函中所作出的保证和承诺均代表本公司及下属全资或控股子企业而作出

规范和减少关

联交易

一、本承诺出具日后，网新集团及下属全资或控股子企业将尽可能避免与浙大网新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二、对于无法避免或者因合理原因发生的关联交易，网新集团及下属全资或控股子企业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上

海证券交易所有关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循等价、有偿、公平交易的原则，履行合法程序并订立相关协议或合同，

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三、网新集团及下属全资或控股子企业承诺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浙大网新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网新集团承诺，因违反该承诺函的任何条款而导致浙大网新遭受的一切损失、损害和开支，将予以赔偿。该承诺函自

网新集团盖章且法定代表人签字之日起生效，直至发生以下情形为止（以较早为准）：１．网新集团持有浙大网新的股份低于

５％；２．浙大网新终止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五、网新集团在该承诺函中所作出的保证和承诺均代表本公司及下属全资或控股子企业而作出

网新系统全部

股权零价格转

让

网新集团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的一年内，确定其所持网新系统全部股权零价格转让给上市公司的审计、评估基准日，并在

资产交割时，保证网新系统具备下列条件：１、网新系统具备交通智能化和城市公共设施智能化的相关资质；２、经具有证券期

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且该审计报告确认网新系统在审计基准日的净资产不为负数；

审计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期间，网新系统若实现盈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部分由上市公司享有；若发生亏

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由网新集团以现金方式向网新系统全额补足

锁定期

本次交易完成后６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６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的，其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６个月

交易对方（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

提交信息真实、

准确和完整

１、本人／本企业保证为本次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本人／本企业保证向参与本次重组的各中介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

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３、本人／本企业保证为本次重组所出具的说明及确认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４、本人／本企业保证已履行了法定的披露和报告义务，不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安排或其他事项；

５、本人／本企业承诺，如本次重组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转让本人／本企业在浙大网新拥有权

益的股份；

如违反上述保证，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损失

合法合规情况

１、本人／本企业对目标公司的出资均已及时、足额缴纳，不存在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的情况。对于其本次交易下用于认购新股

和进行转让的标的资产，其拥有合法、有效、完整的权利，没有向任何第三者设置担保、抵押或任何第三者权益，并免遭第三

者追索，且不存在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未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

２、本人／本企业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

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况，不存在涉及重大诉讼或仲裁的情形；其现时不存在也未涉及任何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刑

事／行政处罚案件或诉讼、仲裁案件；

如违反上述保证，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损失

锁定期

１、作为交易对方的网新集团在本次交易项下取得的对价股份自发行结束日起３６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２、除网新集团外的其他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项下取得的对价股份自发行结束日起１２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３、除网新集团、蒋永明之外的其他交易对方承诺，在本次交易项下取得的对价股份在满足上述条件后分三次解禁：

（１）第一次解禁条件：（ａ）本次发行自结束之日起已满１２个月；（ｂ）目标公司２０１５年《专项审核报告》已经披露；且（ｃ）根据

上述《专项审核报告》，目标公司２０１５年实现扣非净利润≥２０１５年承诺扣非净利润；

上述解禁条件满足后，除网新集团、蒋永明之外的其他交易对方所取得的对价股份的解禁比例为２５％；

（２）第二次解禁条件：（ａ）本次发行自结束之日起已满２４个月；（ｂ）目标公司２０１６年《专项审核报告》已经披露；且（ｃ）根据

上述《专项审核报告》，目标公司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总和≥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

上述解禁条件满足后，除网新集团、蒋永明之外的其他交易对方所取得的对价股份的解禁比例为５８％－已解禁比例；

（３）第三次解禁条件：（ａ）本次发行自结束之日起已满３６个月；（ｂ）目标公司２０１７年《专项审核报告》已经披露；且（ｃ）根据

上述《专项审核报告》，目标公司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总和≥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累计承诺扣非净

利润总和；

上述解禁条件满足后，其除网新集团、蒋永明之外的其他交易对方所持有的所有仍未解禁的对价股份均予以解禁；

４、如果除网新集团、蒋永明之外的其他交易对方按约定履行完毕相应的全部补偿义务后，因本次交易持有的所有仍未

解禁的对价股份均予以解禁；

５、上述限售期届满后，如作为自然人的交易对方成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还需根据《公司法》、证监

会及上交所的相关法律规定执行作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需要进一步履行的限售承诺

避免同业竞争

网新集团、陈根土、沈越、张灿洪承诺：

１、本人／本公司／本单位目前没有，将来亦不会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控制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与浙大网

新主营业务直接或间接产生竞争的业务或活动的企业， 本人／本公司／本单位亦不从事任何与浙大网新相同或相似或可以取

代浙大网新服务的业务；

２、如果浙大网新认为本人／本公司／本单位从事了对浙大网新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本人／本公司／本单位将愿意以公平

合理的价格将该等资产、业务或股权转让给浙大网新；

３、如果本人／本公司／本单位将来可能存在任何与浙大网新主营业务产生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机会，应立即通知浙大

网新并尽力促使该业务机会按浙大网新能合理接受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浙大网新，浙大网新对上述业务享有优先购买

权；

江正元等４５名自然人承诺：

１、本公司及下属全资或控股子企业目前没有，将来亦不会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控制任何导致或可能

导致与浙大网新主营业务直接或间接产生竞争的业务或活动的企业，本公司及下属全资或控股子企业亦不从事任何与浙大

网新相同或相似或可以取代浙大网新服务的业务；本人目前没有，且在本人离职浙江网新恩普软件有限公司后两年内不会

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控制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与浙大网新、网新恩普主营业务直接或间接产生竞争的业

务或活动的企业，亦不从事任何与浙大网新相同或相似或可以取代浙大网新服务的业务；

２、如果浙大网新认为本人／本公司／本单位从事了对浙大网新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本人／本公司／本单位将愿意以公平

合理的价格将该等资产、业务或股权转让给浙大网新；

３、如果本人／本公司／本单位将来可能存在任何与浙大网新主营业务产生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机会，应立即通知浙大

网新并尽力促使该业务机会按浙大网新能合理接受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浙大网新，浙大网新对上述业务享有优先购买

权

规范和减少关

联交易（除网新

集团外）

１、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本企业、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管的公司，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期间，将尽可能减少与上

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２、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将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进行操作。同时，

为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关联交易的定价将严格遵守市场价的原则，没有市场价的交易价格将由双方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

平等协商确定。本人／本企业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如违反上述保证，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损失

配套资金认购方

提交信息真实、

准确和完整

１、本人／本公司／本单位保证为本次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２、本人／本公司／本单位保证向参与本次重组的各中介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

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３、本人／本公司／本单位保证为本次重组所出具的说明及确认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４、本人／本公司／本单位保证已履行了法定的披露和报告义务，不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安排或其他事项；

５、本人／本公司／本单位承诺，如本次重组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转让本人／本公司／本单位在

浙大网新拥有权益的股份（如有）；

如违反上述保证，本人／本公司／本单位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所有直接

或间接损失

关联关系情况

１、创元玖号与浙大网新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各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２、创元玖号与浙大网新及其控股股东、持股浙大网新５％以上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合法合规情况

最近５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立案调

查、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或其他不良记录；最近３年内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锁定期 在本次交易项下取得的对价股份自发行结束日起３６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八、本次交易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安排

（一）严格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义务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

干问题的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次交易方案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平地向所有投资者披露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本次报告书披露后，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准确地披露公司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二）本次交易的中小投资者投票机制

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为中小投资者充分行使股东权利提供保障条件。

在董事会、股东大会的表决过程中，公司将严格遵守关联交易关联方回避表决制度，对于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各项议案，关联董事与关联股东均回避表决。

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股东大会将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实行单独计票，计票结果及时公开披露并报送证券监管部门。

（三）本次交易不存在摊薄每股收益的情况

本次交易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上市公司经营状况面临较大困难，营业亏损较大。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将得到提高，不会损害中小投资者的权

益，因此不涉及每股收益的填补回报安排。

根据经天健所审计和审阅的上市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报告及备考财务报告，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 目

２０１４年度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１５，７０１．２８ －１２，５０８．６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０．１９ －０．１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０．４２ －０．３５

（四）本次交易的优化投资回报机制

为了充分保护投资者获得合理回报，公司制定了《未来三年（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并提交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董事会与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公司在本次制定的未来三年（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中明确了分红回报规划的基本原则、利润分配形式、现金分红以及股票股利分红的具体条

件与分红政策等重要投资者回报机制，并将上述重要内容增补进入公司章程，上述与利润分配相关的公司章程修正案一并提交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董事会

与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九、其他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事项

（一）标的公司之网新电气、网新信息业务模式的特殊性

公司控股股东网新集团为拓展智慧城市业务板块，实现智慧城市细分领域的专业化发展，于

２０１４

年底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其下属控股子公司网

新系统业务结构的相关事项，将网新系统的交通智能化业务和城市公共设施智能化业务进行培育，由网新电气和网新信息分别承接上述业务，实现独立运营。为

顺利承接上述业务，网新电气和网新信息于

２０１５

年初分别与网新系统签署了《业务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网新系统与网新电气在有关交通智能化领域开展独家、

排他性的业务合作，与网新信息在城市公共设施智能化领域的开展独家、排他性的业务合作。在协议有效期内，由网新系统作为工程承包人在相关交通智能化领

域和和城市公共设施智能化领域签订的合同，均应由网新电气和网新信息独家、排他地向其供应指定设备、开发软件、提供技术服务等，网新系统按合同确定的

工程结算价款的

２％

收取服务费用后，其余工程结算价款均以设备采购、委托软件开发、委托技术服务等方式支付给网新电气和网新信息。

由于网新系统目前仍为网新信息的城市公共设施智能化业务、网新电气的交通智能化业务开展提供业务资源支持，同时网新系统还承担着网新集团的融资

功能及持有部分非经营性资产，去融资功能和剥离非经营性资产需要一定的时间。为保障上市公司未来智慧城市业务的完整性，网新集团出具了《关于网新集团

所持网新系统全部股权零价格转让的承诺函》，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的一年内，将网新集团持有的网新系统全部股权零价格转让给上市公司。

（二）标的公司之网新电气、网新信息以模拟报表数据进行分析

标的公司之网新电气、网新信息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与网新系统签订了《业务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网新系统与网新电气在有关交通智能化领域开展独家、排他性的

业务合作，与网新信息在城市公共设施智能化领域开展独家、排他性的业务合作。基于上述协议，为了更加真实地反映网新电气和网新信息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的盈

利能力，保持与未来业务的一贯性，网新电气、网新信息编制了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的模拟报表。天健所对上述模拟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对网新电气和网新信息出具

了天健审〔

２０１５

〕

５６４３

、

５６４５

号《审计报告》。

报告书所列示网新电气、网新信息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相关的财务数据，除特别说明外均为经审计的模拟报表数据。

（三）独立财务顾问的保荐机构资格

本公司聘请浙商证券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浙商证券经证监会批准依法设立，具备保荐机构资格。

重大风险提示

投资者在评价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时，除报告书的其他内容和与报告书同时披露的相关文件外，还

应特别认真地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一、交易风险

（一）本次交易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尚需提交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股东大会的批准、证监会的核准存在不确定性，以及最终通过股东大会批准、取得证监会核准文件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本次交易可能终止的风险

公司制定了严格的内幕信息管理制度，在与交易对方协商过程中已尽可能缩小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降低内幕信息传播的可能性。但仍不排除有机构或

个人利用关于本次交易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行为，公司存在因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而暂停、终止或取消本次交易的风险。

此外，由于取得证监会核准的时间具有不确定性，以及在本次交易审核过程中，交易各方可能需要根据监管机构的要求不断完善交易方案，如交易双方无法

就完善交易方案的措施达成一致，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象及本公司均有可能选择终止本次交易，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次交易可能终止的风

险。

（三）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未获核准或融资金额低于预期的风险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合计为

５５

，

１１９．０５

万元，同时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１００％

。受股票市场波动及投资

者预期的影响，募集配套资金能否顺利实施存在不确定性。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未能实施或募集配套资金未能足额到位，则本次交易中的全部现金对价由本公

司自有资金支付。

（四）交易标的估值风险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公司评估增值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

母公司

账面净资产

评估值 评估增值额 评估增值率

网新电气 ２，９６９．１４ ３１，３７７．９５ ２８，４０８．８１ ９５６．８０％

网新信息 ９９９．４７ １０，０９３．０７ ９，０９３．６０ ９０９．８４％

网新恩普 １０，５７４．４２ ５１，５０５．３０ ４０，９３０．８８ ３８７．０７％

普吉投资 ２，８８０．３９ １２，４７０．７３ ９，５９０．３４ ３３２．９５％

虽然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勤勉、尽责，并严格执行了评估的相关规定，但仍可能出现因未来实际情况与评估假设不一致，特别是宏观经济波动、行业监管

变化，导致出现标的公司的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情形。提请投资者注意评估估值风险。

（五）标的公司承诺业绩无法实现的风险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偿安排”条款，交易对方（除蒋永明外）对相关标的资产的净利润数额做出了承诺，具体参见报告书“第六章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之“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主要内容”之“（六）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交易对方将努力经营，尽量确保上述盈利承诺

实现。但是，如遇宏观经济波动、不可抗力、市场竞争形势变化等冲击因素，则可能出现业绩承诺无法实现的情况。尽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

的业绩补偿方案可在较大程度上保障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降低收购风险，但如果未来标的公司在被公司收购后出现经营未达预期的情况，则会影响公司的

整体经营业绩和盈利水平。

（六）交易对方利润补偿安排不足以覆盖业绩承诺的风险

本次交易中，公司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标的公司股权，其中支付给网新集团的交易对价为股份，支付给自然人的对价

８０％

为股份，

２０％

为现金。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关于利润补偿的约定，如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则补偿义务人将以股份的方式向

公司支付补偿，但股份补偿总计不超过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公司发行的股份总额。

前述补偿方案系综合考虑了标的公司业绩实现风险、业绩补偿可实现性、业绩承诺期间等多种因素，经交易双方协商后确定的。在业绩承诺期内如标的公司

无法实现承诺业绩，极端情况下（如标的公司出现巨额亏损），将可能出现交易对方利润补偿安排不足以覆盖标的资产损失的情形。

二、标的公司经营风险

（一）产业政策风险

智慧城市业务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与国家经济形势和政策的支持密不可分，而一旦我国经济形势或政策发生剧烈变化、新型城镇化进程出现大的波动，将导

致智慧城市行业的发展整体放缓，影响到公司智慧城市业务发展的进程，从而对本公司的业务经营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

（二）市场开拓风险

本次交易收购标的公司之网新电气主要服务于交通智能化领域、网新信息主要服务于城市公共设施智能化领域、网新恩普主要服务于民生领域，均属于《上

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的软件与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其所在行业具备技术进步快、产品更新快和市场需求转型快的特点，为典型的技术和人才密集型企业。标

的公司一直专注于细分领域智能化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凭借自身强大的研发能力和丰富的项目经验优势，不断对业务进行纵深化拓展，以满足不同客户的定制

化、个性化需求，提供各类智能化解决方案。但在后续的市场竞争中，也不排除因外部经济等环境因素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公司市场开拓与市场需求不同步，从而

对公司业务的开展带来不利影响。

（三）核心技术人员流失风险

标的公司的技术人员水平和数量是维持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直接影响标的公司的持续创新能力。虽然标的公司通过企业文化、激励机制和创新制度

等方式来吸引高水平的技术人员并保持研发团队的稳定性。但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人才自身需求的多样化，标的公司可能会面临核心人员流失的风险，从而对

其保持并提升市场竞争力构成不利影响。

三、公司治理风险和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和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内部法人治理结

构，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三家子公司，管理、协调和信息披露工作量及工作难度有所增加。公司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一步完

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若公司不能加强合规管理，则可能面临公司治理失效的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进一步开拓智慧城市业务板块，而标的公司的并入也成为公司发展智慧城市业务重要的一步。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主要涉及智慧

城市业务的不同领域，通过并入上市公司，各标的之间将相互补充，形成协同效应，有效的促进业务的发展，但公司能否合理加以利用，并实现整合后的协同效应

最大化，以及整合所需时间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四、税收优惠的风险

网新电气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证书编号：

ＧＲ２０１４３３０００６９０

， 有效期三年； 网新恩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证书编号：

ＧＦ２０１２３３００００８８

，有效期三年。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８

年）

１

号），网新电气、网新恩普能享受

１５％

的高新技

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的有效期为三年，企业应在期满前三个月内提出复审申请，不提出复审申请或复审不合格的，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到

期自动失效。若高新技术企业需要享受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则需每年在税务机关进行备案，通过备案后的高新技术企业方可享受政策规定的有关鼓励及优惠

政策。如果网新电气、网新恩普未通过税务机关年度减免税备案或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期满后未通过认证资格复审，或者国家关于税收优惠的法规变化，网新电

气、网新恩普可能无法在未来年度继续享受税收优惠。

同时，网新电气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获得软件企业认定，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１

］

４

号），网新电

气自

２０１３

年第一个获利年度起，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优惠政策，网新电气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免所得税。网新电气享受的各项税收政策优惠有望保持稳定。

但如果国家调高相关优惠税率，或税收优惠政策到期后国家不再出台新的优惠政策，或网新电气无法继续享受相关的优惠政策，则将对网新电气的业绩产生不

利影响。

五、募投项目效益未达预期的风险

公司募投项目严格按照公司未来发展规划论证和设计，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后，将为智慧城市业务提供技术支持，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但是在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会面临着技术升级、政策调整、市场变化等诸多不确定因素。上述因素中其中任何一项向不利方向转化都有

可能导致项目投资收益不能如期实现，进而导致公司的盈利能力下降，因而公司不能排除募投项目未达预期的风险。

六、其他风险

（一）股票市场波动风险

股票市场投资收益与投资风险并存。股票价格的波动不仅受公司盈利水平和发展前景的影响，而且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金融政策的调控、股票市场的

投机行为、投资者的心理预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公司本次收购需要有关部门审批且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方能完成，在此期间股票市场价格可能出现波动，从而

给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公司的股价可能受宏观经济波动、国家政策变化、股票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而背离其内在价值。因此，公司股价的正常波动可能给投

资者带来一定的投资风险。

（二）不可抗力风险

本公司不排除因政治、经济、自然灾害等其他不可控因素为本次交易带来不利影响的可能性。

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及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１

、国家出台利好政策，公司发展战略升级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提出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将信息网络宽带化、规划管理信息化、基础设施智能化、

公共服务便捷化、社会治理精细化作为智慧城市建设主要方向。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制定“互联网

＋

”行动计划。

在国家提出“互联网

＋

”行动计划、智慧城市建设相关政策及行业前景多重利好的推动下，公司

２０１５

年初提出以“中国领先的

ＩＴ

全案服务商”为总体定位，公司

战略导向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Ｘ

”全面转入“互联网

＋Ｘ

”，发力云计算和大数据，致力于提供智慧城市、智慧商务和智慧生活三大领域的

ＩＴ

全案服务，分别面向城市管理、

产业经济和社会民生提供互联网化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

２

、控股股东的交通智能化业务和城市公共设施智能化业务实现独立运营

公司控股股东网新集团

２０１４

年底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其下属全资子公司网新系统业务结构的相关事项， 将网新系统的交通智能化业务和城市

公共设施智能化业务进行培育，由网新电气和网新信息分别承接上述业务，实现独立运营及细分领域的专业化发展。为顺利承接上述业务，网新电气和网新信息

于

２０１５

年初分别与网新系统签署了《业务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网新系统与网新电气在有关交通智能化领域开展独家、排他性的业务合作，与网新信息在城市公

共设施智能化领域的开展独家、排他性的业务合作。

由于网新系统目前仍为网新信息的城市公共设施智能化业务、网新电气的交通智能化业务开展提供业务资源支持，同时网新系统还承担着网新集团的融资

功能及持有部分非经营性资产，去融资功能和剥离非经营性资产需要一定的时间。为保障上市公司未来智慧城市业务的完整性，网新集团出具了《关于网新集团

所持网新系统全部股权零价格转让的承诺函》，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的一年内，将网新集团持有的网新系统全部股权零价格转让给上市公司，在转让时保证网新

系统具备以下条件：

“

１

、网新系统具备交通智能化和城市公共设施智能化的相关资质；

２

、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且该审计报告确认网新系统

在审计基准日的净资产不为负数；审计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期间，网新系统若实现盈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部分由上市公司享有；若发生亏损，或因

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由网新集团以现金方式向网新系统全额补足。”

为稳步推进公司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一方面公司就未来业务定位和资源配置等方面和控股股东进行积极磋商，取得了网新集团的鼎力支持，网新集团同

意通过本次交易将网新电气和网新信息所涉及的交通智能化业务和城市公共设施智能化业务注入上市公司，与公司现有业务协同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本次交易

收购网新恩普少数股东权益进一步提高持股比例，完善公司智慧城市业务版图，加快“互联网

＋Ｘ

”战略目标的实现，进而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未来，公司定位

于

ＩＴ

全案服务商，凭借规模化的软件研发实力、深入垂直行业的云应用解决方案能力和大型项目总包实施能力，加速“互联网

＋Ｘ

”产业布局，在通过

ＩＴ

技术帮助客

户实现互联网转型的同时，公司自身也需实现传统业务的重构，发力云计算与大数据平台等核心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构建新兴业态的模式与实力，借“互联网

＋

”

扬帆启航。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受国内政府和运营商对网络产品采购进行结构性调整以及对日软件外包业务受日元汇率持续下滑的影响，公司传统

ＩＴ

主营业务中的网络设备与终端分销业

务与软件外包业务均面临严峻的市场风险。公司亟需对传统业务进行整合升级，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实现可持续发展。

２０１５

年，在“中国领先的

ＩＴ

全案服务商”总体品牌定位下，上市公司根据“互联网

＋Ｘ

”的战略导向，将发力云计算和大数据，着重打造基于云的四大业务架

构———网新云服务、智慧市政、智慧商务、智慧生活，形成立体协同的业务体系，并在这四大领域中深耕若干个行业，为这些产业的互联网化转型提供专业的解决

方案与服务。

浙大网新基于云架构的业务全景图

１

、完善上市公司

ＩＴ

全案服务商的产业布局，丰富公司在智慧城市、智慧商务、智慧生活三大业务体系的解决方案与服务

根据“互联网

＋Ｘ

”的战略导向，上市公司本次交易以“互联网

＋

城市服务”为目标，收购的标的公司业务将丰富上市公司在智慧人社、智慧交通、智慧会展、智慧

园区、智慧健康等垂直领域的行业解决方案。

网新恩普作为国内劳动和社会保障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服务的主要提供商之一，在行业中的优势地位明显。凭借网新恩普在人社行业的核心技术优势、行

业应用经验以及强大的资源和影响力，公司能够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与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等有关的民生服务，助力政府向服务型、智慧型政府转变，进一

步提高公司在智慧人社行业中的市场份额。

上市公司在静态交通领域已深耕多年，并占有一定市场地位。网新电气以国家重点发展的高铁业务为核心主业，向铁路交通、城市交通等行业用户提供智能

化系统工程及服务。此次收购将丰富网新电气“智慧交通”解决方案，帮助上市公司提升在交通智能化市场上的技术能力、服务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并有利于上市

公司通过智慧交通切入到具体城市，参与智慧城市建设与运营。同时，上市公司自

２０１０

年起进入老挝市场，目前业务涉及教育、金融、通信等领域，对东南亚市场

有深入的了解，积累了丰富的项目工程总包经验。此次收购将丰富上市公司在高铁领域的国际工程能力和优势，有助于开拓以老挝为代表的“一带一路”沿岸国

家市场。

网新信息服务于城市公共设施领域，主要以智慧会展、智慧园区、智慧健康为三大核心业务。当下，城市公共设施的智能化已成为大势所趋，智慧城市的基础

是建立在底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基础数据的集成与整合上。网新信息的三大业务方向分别是对网新智慧市政、智慧商务、智慧生活版块的丰富与补充，符合上市

公司一直以来倡导的绿色、智能、互联、协同的智慧理念，并能与智慧社区等现有业务形成协同效应。

同时，网新电气的交通综合监控业务、网新信息的智慧城市公共设施、智慧健康业务均通过物联网采集数据和分析，通过这些业务积累的大数据，有助于提

升智慧城市的管理运营和决策水平，并最终通过数据运营来实现客户端流量变现，这更完善了公司作为智慧城市全案服务商的产业链构成。

本次交易收购的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涉及智慧交通、城市公共设施智能化、智慧人社等细分领域，贯彻了上市公司“中国

ＩＴ

全案服务商”的发展定位以及“互联

网

＋Ｘ

”的战略导向，实现了与上市公司现有业务的协同发展，提高上市公司整体经营资源的利用效率，拓展上市公司的发展空间，增强上市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

持续盈利能力。同时，上市公司可以借助自身的融资和管理平台，协助标的公司突破资本瓶颈，健全公司治理机制，建立并巩固在细分领域互联网化的龙头地位。

２

、为上市公司技术研发与业务升级提供资金支持

公司十多年来通过内生性发展，在信息技术领域积淀了深厚技术能力，在计算金融技术、

Ｌｉｎｕｘ

兼容内核、智能互联的数据交换系统等领域积累了一系列核心

技术，并在云应用平台、大数据、移动互联、电子支付等领域进行了技术储备与投入。在公司业务的转型升级过程中，迫切需要对技术开发能力进行整合，在云计

算、大数据方面加大投入，在物联网、移动互联网方面持续跟踪研究，为客户进行互联网化转型提供核心技术储备；以保障上市公司在行业中的技术领先地位，推

动公司智慧城市、智慧商务、智慧生活三大业务板块的发展，公司需持续保持对技术研发领域较高的资金投入。

３

、增强公司控制结构的稳定性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涉及公司控股股东网新集团，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向网新集团发行股份

３６

，

８７７

，

５２３

股，通过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向网新集团发行股份

１５

，

３６４

，

９１６

股。本次交易完成后，网新集团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将由

１５．５０％

提升至

１９．６５％

，既有利于巩固控股股东的控股地位，也

有利于增强公司控制结构的稳定性，促进公司长期稳定发展。

二、本次交易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

（一）上市公司的决策程序

１

、已经履行的决策程序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同意公司进行本次交易。关联董事史烈、赵建、张四纲、潘丽春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先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２

、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配套资金认购方之网新集团、史烈系公司股东，本公司股东大会表决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网新集团、

史烈应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证监会的核准。

（二）交易对方已经履行的决策程序

１

、网新电气出让方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网新集团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将其持有网新电气

４８％

股权转让给上市公司的事项，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与上市公司签订了《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同意将其持有的网新电气

４８％

的股权让给上市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陈根土、沈越和张灿洪等

３

名自然人与上市公司签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同意将其合计持有的网新电气

２４％

的股权让给上

市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网新电气其余股东浙江网新科技创投有限公司出具了放弃优先购买权声明，声明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放弃根据中国法律和网新电气公司

章程及其他规定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２

、网新信息出让方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网新集团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将其持有网新信息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上市公司的事项，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与上市公司签订了《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３

、网新恩普出让方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江正元等

１０

名自然人与上市公司签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同意将其合计持有的网新恩普

２４．４７％

的股权让给上市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网新恩普其余股东网新软件产业集团、普吉投资、施玲群出具了放弃优先购买权声明，声明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放弃根据中国法律和网新

恩普公司章程及其他规定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４

、普吉投资出让方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江正元等

４４

名自然人与上市公司签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同意将其合计持有的普吉投资

７８．２６％

的股权让给上市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网新恩普其余

６

名自然人股东出具了放弃优先购买权声明，声明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放弃根据中国法律和普吉投资公司章程及其他规定所

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三、本次交易具体方案

本次交易中，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网新电气

７２％

股权、网新信息

１００％

股权、网新恩普

２４．４７％

股权和普吉投资

７８．２６％

股权。同时向网新

集团、创元玖号、史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

５

，

５４３．８１

万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５

，

５００

万元用于大数据及云计算平台研发项

目，剩余募集资金支付各中介机构费用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１

、购买网新电气

７２％

股权

公司拟向网新集团以及陈根土、沈越和张灿洪

３

名自然人购买其持有的网新电气

７２％

股权，交易价格为

２１

，

６００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直接和间接控制

网新电气

８０％

股权。具体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受让标的公司股权比例

（％）

交易价格

（万元）

股份支付（万元）

支付现金金额

（万元）

发行股数

（股）

１ 网新集团 ４８ １４，４００ １４，４００ － １９，３８０，８８８

２ 陈根土 １２ ３，６００ ２，８８０ ７２０ ３，８７６，１７８

３ 沈越 ８ ２，４００ １，９２０ ４８０ ２，５８４，１１８

４ 张灿洪 ４ １，２００ ９６０ ２４０ １，２９２，０５９

合计 ７２ ２１，６００ ２０，１６０ １，４４０ ２７，１３３，２４３

２

、购买网新信息

１００％

股权

公司拟向网新集团购买其持有的网新信息

１００％

股权，交易价格为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网新信息

１００％

股权。具体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受让标的公司股权比例

（％）

交易价格

（万元）

股份支付（万元）

支付现金金额

（万元）

发行股数

（股）

１ 网新集团 １００ １３，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 － １７，４９６，６３５

合计 １００ １３，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 － １７，４９６，６３５

３

、购买网新恩普

２４．４７％

股权

公司拟向江正元等

１０

名自然人购买其持有的网新恩普

２４．４７％

股权，交易价格为

１１

，

１４０．１１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直接和间接控制网新恩普

９２．１０％

股

权。具体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受让标的公司股权比例

（％）

交易价格

（万元）

股份支付（万元）

支付现金金额

（万元）

发行股数

（股）

１ 江正元 ９．１４ ４，５２２．７４ ３，６１８．１９ ９０４．５５ ４，８６９，７０３

２ 岐兵 ６．１７ ３，０５３．３７ ２，４４２．７０ ６１０．６７ ３，２８７，６１１

３ 邵震洲 ０．５３ ２６０．５３ ２０８．４２ ５２．１１ ２８０，５１３

４ 杨波 ０．５３ ２６０．５３ ２０８．４２ ５２．１１ ２８０，５１３

５ 张美霞 ０．５３ ２６０．５３ ２０８．４２ ５２．１１ ２８０，５１３

６ 高春林 ０．５３ ２６０．５３ ２０８．４２ ５２．１１ ２８０，５１３

７ 陈琦 ０．３９ １９５．３９ １５６．３２ ３９．０８ ２１０，３８５

８ 赵维武 ０．３９ １９５．３９ １５６．３２ ３９．０８ ２１０，３８５

９ 冯惠忠 ０．３７ １８２．３７ １４５．８９ ３６．４７ １９６，３５９

１０ 蒋永明［注］ ５．９１ １，９４８．７４ １，５５８．９９ ３８９．７５ ２，０９８，２３６

合计 ２４．４７ １１，１４０．１１ ８，９１２．０９ ２，２２８．０２ １１，９９４，７３１

注：由于蒋永明非网新恩普管理团队成员，不出具业绩承诺，其所持有的

５．９１％

股权对价为

１

，

９４８．７４

万元。

４

、购买普吉投资

７８．２６％

股权

公司拟向江正元等

４４

名自然人购买其持有的普吉投资

７８．２６％

股权，交易价格为

９

，

３７８．９５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普吉投资

７８．２６％

股权。具体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受让标的公司股权比例

（％）

交易价格

（万元）

股份支付（万元）

支付现金金额

（万元）

发行股数

（股）

１ 江正元 ３０．８２ ３，６９２．９６ ２，９５４．３７ ７３８．５９ ３，９７６，２７０

２ 岐兵 １１．８５ １，４１９．８７ １，１３５．８９ ２８３．９７ １，５２８，７９５

３ 黄海燕 ２．７２ ３２５．６６ ２６０．５３ ６５．１３ ３５０，６４１

４ 邵震洲 ２．２８ ２７３．５５ ２１８．８４ ５４．７１ ２９４，５３８

５ 杨波 ２．２８ ２７３．５５ ２１８．８４ ５４．７１ ２９４，５３８

６ 张美霞 ２．２３ ２６７．０４ ２１３．６３ ５３．４１ ２８７，５２６

７ 高春林 ２．１７ ２６０．５３ ２０８．４２ ５２．１１ ２８０，５１３

８ 冯惠忠 １．７４ ２０８．４２ １６６．７４ ４１．６８ ２２４，４１０

９ 陈琦 １．７４ ２０８．４２ １６６．７４ ４１．６８ ２２４，４１０

１０ 赵维武 １．６３ １９５．３９ １５６．３２ ３９．０８ ２１０，３８５

１１ 周斌 １．６３ １９５．３９ １５６．３２ ３９．０８ ２１０，３８５

１２ 李壮 １．０９ １３０．２６ １０４．２１ ２６．０５ １４０，２５６

１３ 汪勇 １．０９ １３０．２６ １０４．２１ ２６．０５ １４０，２５６

１４ 陈琰 １．０９ １３０．２６ １０４．２１ ２６．０５ １４０，２５６

１５ 郑劲飞 ０．７６ ９１．１８ ７２．９５ １８．２４ ９８，１７９

１６ 龚明伟 １．０９ １３０．２６ １０４．２１ ２６．０５ １４０，２５６

１７ 刘风 １．０９ １３０．２６ １０４．２１ ２６．０５ １４０，２５６

１８ 徐萍 ０．８２ ９７．７０ ７８．１６ １９．５４ １０５，１９２

１９ 刘音 ０．７６ ９１．１８ ７２．９５ １８．２４ ９８，１７９

２０ 丁强 ０．７６ ９１．１８ ７２．９５ １８．２４ ９８，１７９

２１ 华涛 ０．６５ ７８．１６ ６２．５３ １５．６３ ８４，１５４

２２ 朱莉萍 ０．５４ ６５．１３ ５２．１１ １３．０３ ７０，１２８

２３ 柯章炮 ０．５４ ６５．１３ ５２．１１ １３．０３ ７０，１２８

２４ 薛卫军 ０．５４ ６５．１３ ５２．１１ １３．０３ ７０，１２８

２５ 王燕飞 ０．５４ ６５．１３ ５２．１１ １３．０３ ７０，１２８

２６ 章薇 ０．５４ ６５．１３ ５２．１１ １３．０３ ７０，１２８

２７ 张勇 ０．４３ ５２．１１ ４１．６８ １０．４２ ５６，１０３

２８ 张卫红 ０．３３ ３９．０８ ３１．２６ ７．８２ ４２，０７７

２９ 徐大兴 ０．３３ ３９．０８ ３１．２６ ７．８２ ４２，０７７

３０ 谭春林 ０．３３ ３９．０８ ３１．２６ ７．８２ ４２，０７７

３１ 李伟强 ０．３３ ３９．０８ ３１．２６ ７．８２ ４２，０７７

３２ 洪璐 ０．３３ ３９．０８ ３１．２６ ７．８２ ４２，０７７

３３ 沈宏 ０．３３ ３９．０８ ３１．２６ ７．８２ ４２，０７７

３４ 李桂 ０．３３ ３９．０８ ３１．２６ ７．８２ ４２，０７７

３５ 史剑峰 ０．３３ ３９．０８ ３１．２６ ７．８２ ４２，０７７

３６ 郑建设 ０．３３ ３９．０８ ３１．２６ ７．８２ ４２，０７７

３７ 沈霞 ０．３３ ３９．０８ ３１．２６ ７．８２ ４２，０７７

３８ 费新锋 ０．３３ ３９．０８ ３１．２６ ７．８２ ４２，０７７

３９ 邢炯 ０．３３ ３９．０８ ３１．２６ ７．８２ ４２，０７７

４０ 朱丹东 ０．２７ ３２．５７ ２６．０５ ６．５１ ３５，０６４

４１ 王珺 ０．２２ ２６．０５ ２０．８４ ５．２１ ２８，０５１

４２ 汤秀燕 ０．２２ ２６．０５ ２０．８４ ５．２１ ２８，０５１

４３ 冯宁前 ０．１１ １３．０３ １０．４２ ２．６０ １４，０２６

４４ 施展 ０．１１ １３．０３ １０．４２ ２．６０ １４，０２６

合 计 ７８．２６ ９，３７８．９５ ７，５０３．１６ １，８７５．７９ １０，０９８，４５９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拟向网新集团、创元玖号、史烈非公开发行

２５

，

６０８

，

１９３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十四条、第

四十四条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１２

号》，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未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

１００％

。

配套募集资金中

５

，

５４３．８１

万元用于本次交易现金对价款的支付，

５

，

５００

万元用于大数据及云计算平台研发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支付各中介机构费用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本次交易配套募集资金情况如下：

名称

关联关系及在

上市公司任职情况

认购股份数量（股）

本次认购配套

资金金额（万元）

占配套资金

总额比例（％）

网新集团 控股股东 １５，３６４，９１６ １２，０００ ６０

创元玖号 无关联关系 ７，６８２，４５８ ６，０００ ３０

史烈 董事长 ２，５６０，８１９ ２，０００ １０

合 计 ２５，６０８，１９３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未能实施或募集配套资金未能足额到位，则

本次交易中的全部现金对价由本公司自有资金支付。

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业务结构与组织架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网络设备与终端、软件外包与服务，同时以“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Ｘ

”为战略导向，服务于智慧城市建设、服务于各行各业，提供整合协

同的解决方案和服务。

２０１３

年起，公司启动业务体系的云模式转移，提升公司云服务能力。

２０１５

年，上市公司调整自身的品牌定位为“中国领先的

ＩＴ

全案服务商”，

旨在为客户提供从咨询规划到架构设计、软件开发、大数据商务智能、业务流程外包、运营维护，再到云架构、云迁移的全套

ＩＴ

解决方案以及承揽大型工程总包，并

以“投身‘互联网

＋

’”作为上市公司战略目标，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Ｘ

”全面升级为“互联网

＋Ｘ

”，加速“互联网

＋Ｘ

”产业布局，在通过

ＩＴ

技术帮助客户实现互联网转型的同

时，实现公司传统业务的重构。

本次交易完成后，网新电气、网新信息、网新恩普和普吉投资作为上市公司的下属公司，将涉足智慧城市、智慧商务、智慧生活三大业务体系的细分领域，与

上市公司原有相关业务相互补充，形成协同效应，有效促进上市公司原有业务的升级，并不断开拓智慧人社、智慧交通、智慧会展、智慧园区、智慧健康等垂直领

域的发展。

综上，本次交易不影响上市公司的业务结构与组织架构。

（二）本次交易新增股份情况以及新增股份对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发行包括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均为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１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新增股份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定价方式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１２０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７．４３

元

／

股。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网新电气

７２％

股权、网新恩普

２４．４７％

股权、网新信息

１００％

股权以及普吉投资

７８．２６％

股权，总交易对价为

５５

，

１１９．０５

万元，其中现金支付

５

，

５４３．８１

万

元。

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由于向交易对象发行股份而新增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

６６

，

７２３

，

０６８

股。

２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定价方式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７．８１

元

／

股。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为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由于向配套资金投资者发行股份而新增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

２５

，

６０８

，

１９３

股。

本次交易新增股份情况明细如下：

序号 名称

本次交易新增股份

购买资产（股） 配套融资（股）

１ 网新集团 ３６，８７７，５２３ １５，３６４，９１６

２ 史烈 － ２，５６０，８１９

３ 陈根土 ３，８７６，１７８ －

４ 沈越 ２，５８４，１１８ －

５ 张灿洪 １，２９２，０５９ －

６ 江正元 ８，８４５，９７３ －

７ 岐兵 ４，８１６，４０６ －

８ 蒋永明 ２，０９８，２３６ －

９ 邵震洲 ５７５，０５１ －

１０ 杨波 ５７５，０５１ －

１１ 张美霞 ５６８，０３９ －

１２ 高春林 ５６１，０２６ －

１３ 冯惠忠 ４２０，７６９ －

１４ 陈琦 ４３４，７９５ －

１５ 赵维武 ４２０，７７０ －

１６ 黄海燕 ３５０，６４１ －

１７ 周斌 ２１０，３８５ －

１８ 李壮 １４０，２５６ －

１９ 汪勇 １４０，２５６ －

２０ 陈琰 １４０，２５６ －

２１ 郑劲飞 ９８，１７９ －

２２ 龚明伟 １４０，２５６ －

２３ 刘风 １４０，２５６ －

２４ 徐萍 １０５，１９２ －

２５ 刘音 ９８，１７９ －

２６ 丁强 ９８，１７９ －

２７ 华涛 ８４，１５４ －

２８ 朱莉萍 ７０，１２８ －

２９ 柯章炮 ７０，１２８ －

３０ 薛卫军 ７０，１２８ －

３１ 王燕飞 ７０，１２８ －

３２ 章薇 ７０，１２８ －

３３ 张勇 ５６，１０３ －

３４ 张卫红 ４２，０７７ －

３５ 徐大兴 ４２，０７７ －

３６ 谭春林 ４２，０７７ －

３７ 李伟强 ４２，０７７ －

３８ 洪璐 ４２，０７７ －

３９ 沈宏 ４２，０７７ －

４０ 李桂 ４２，０７７ －

４１ 史剑峰 ４２，０７７ －

４２ 郑建设 ４２，０７７ －

４３ 沈霞 ４２，０７７ －

４４ 费新锋 ４２，０７７ －

４５ 邢炯 ４２，０７７ －

４６ 朱丹东 ３５，０６４ －

４７ 王珺 ２８，０５１ －

４８ 汤秀燕 ２８，０５１ －

４９ 冯宁前 １４，０２６ －

５０ 施展 １４，０２６ －

５１ 创元玖号 － ７，６８２，４５８

合 计 ６６，７２３，０６８ ２５，６０８，１９３

本次交易完成之后，公司股本总额将增加至

９１４

，

０４３

，

２５６

股。本次交易新增股份占本次交易后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１０．１０％

。本次交易新增股份不会形成对公司

股本的明显摊薄。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社会公众股东合计持股比例符合法定股票上市条件，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状况以及重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项目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资产负债率（％） ６３．６０ ６３．９４

流动比率（倍） １．１０ １．１６

速动比率（倍） ０．８４ ０．８９

项目

２０１４年度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营业收入（万元） ４７０，４４７．１３ ５１４，６４０．３４

净利润（万元） －１４，９６６．５８ －１１，９９０．２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万元）

－１５，７０１．２８ －１２，５０８．６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９ －０．１４

按照假设公司

２０１４

年初已完成本次交易后的架构编制的备考合并利润表，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将有所提升，按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公司总股本计算，

２０１４

年

上市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将增厚

０．０５

元。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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